附件1
四川省妇幼保健院桶装、瓶装饮用水采购项目要求

一、项目概况
1.供货地点：成都市武侯区沙堰西二街290号、成都市金牛区抚琴西路338号、成都市双流区岐黄二路1515号。
2.采购规格及数量：大桶矿泉水≥18.8L、小桶矿泉水10-13L、瓶装矿泉水450-550毫升、300-400毫升，四种规格预估测算数量（矿泉水18.8L约10000桶；小桶矿泉水10-13L约200桶；瓶装矿泉水450-550约1000瓶，300-400毫升约6500瓶）。其中瓶装水需根据医院的要求制作加印医院文化元素。
二、采购需求及供货要求
[bookmark: _GoBack]1.本次采购自合同签订之日起作为我院饮用水定点供应商，供应商自行承担配送途中所产生的安全责任事故的一切风险，采购单位不再承担运输等其他任何费用。
2.除招标固定的供水点外，根据实际需要，采购单位还可要求供应商配送市内其它地点。（市区内可满足多点配送）
3.投标人应注意，本次竞价金额为不同规格的综合单价竞价，参与投标的供应商须对每种规格进行报价。
4.供货要求：水质为饮用天然矿泉水，其中免费提供饮水机（测算预计300台）、空桶，合同到期后空桶和饮水机收回；每月饮水机消毒1次，每月提供自检报告，每半年提供省、市质检单位的出具的产品检验报告）；免费送货至采购人指定地点，原则上3小时内；符合国家桶装水检测标准SC 认证；供应商需向采购单位出具国家桶装水的生产证书和卫生防疫部门的检测报告；配送的桶装饮用水须有密封且有外包装袋；所用水桶必须是达到卫生要求的PC 桶，桶表面保持洁净无垢，商标清晰、规范。要求供应商提供上述材料证明文件，并加盖公司鲜章。
5.供货时间：收到供货通知起3小时内（包含节假日）。(早8点到晚6点，如遇特殊情况则特殊处理）
三、供应商资质要求
供应商须为饮用水生产厂商或饮用水经销商或饮用水代理商。供应商为生产厂家的提供当地食品监管部门颁发的食品生产许可证（许可证需包含瓶（桶）装饮用水类）复印件，供应商为代理商或经销商的提供当地销售预包装食品经营者备案信息采集表复印件，且营业执照经营范围包含预包装食品（提供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四、服务期限：1年。
五、预算：9万元。
六、采购最高限价：

单价限价一览表              
	 名  称
	规格
	单价限价（元）
	备注

	大桶矿泉水
	≥18.8L
	13.6
	

	小桶矿泉水
	10-13L
	13.6
	

	瓶装矿泉水
	450-550ml
	1.125
	

	瓶装矿泉水
	300-400ml
	1.125
	



供应商在单价限价基础上报统一折扣率。
